
临淄区财政局代理记账检查报告

根据山东省财政厅《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代理记账机构

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鲁财会﹝2021﹞32 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局

组织专项检查组对临淄区内淄博兴瑞代理记账有限责任公

司、淄博诚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、临淄区百丞企业

代理服务中心、臻言（淄博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从

事代理记账业务的机构资格条件、业务开展情况、制度建设

情况等情况进行了检查，现将有关检查情况报告如下。

一、总体情况

在检查中，我们严格按照执法程序，向被检查公司现场

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，明确检查事项、检查方式和检查纪律，

要求被检查公司负责人签署承诺书，保证被检查公司所提供

的会计资料真实、完整。

（一）设立符合法定条件

被检查的 4 家代理记账机构中，临淄区百丞企业代理服

务中心主管负责人拥有 16 年会计工作经验，专职人员 3 名；

臻言（淄博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主管负责人拥有 3

中级职称，专职人员 3 名；博兴瑞代理记账有限责任公司和

淄博诚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

负责人拥有中级职称证明且拥有 16 年会计工作经验，专职

人员 12 名。均符合要求。各代理记账机构均制定了健全的



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范，如《代理记账操作规范》、《代理

记账操作流程》、《代理记账档案管理》等。

（二）年度报备规范及时

所有代理记账机构均向区财政局了报送代理记账机构

基本情况表和专职从业人员变动情况，报送的相关信息与实

际情况相符，不存在虚报瞒报等现象。

（三）执业质量及会计信息质量达标

4 家代理记账公司中，2019 年度实际业务发生件数共

56 笔，签订合同数 56 笔；2020 年度实际业务发生件数共

120 笔，签订合同数 120 笔。代理记账机构与被代理机构在

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均订立了书面委托合同，委托合同明确了

包含双方对会计资料真实性、完整性各自应承担的责任，明

确了包含会计资料传递程序和签收手续约定;明确了包含编

制和提供财务会计报告的要求;明确了包含会计档案的保管

要求及相应的责任。代理记账机构均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

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，按照委托合同办理代理记账业务，

对委托人要求其作出不当的会计处理、提供不实的会计资料

以及其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行为能够

予以拒绝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（一）个别代理记账机构代理记账收费畸低，给被代理

人事业发展埋下了隐患。



（二）个别代理记账机构业务拓展不力，没有积极开展

代理记账业务，仅从事一些代办、代税等业务。

三、上（本）年度检查问题的整改情况及处置情况

无

四、下一步工作打算及建议

（一）全面掌握代理记账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基本状

况。要求代理记账机构每年及时进行备案，向我局报送代理

记账机构基本情况表、专职及兼职从业人员身份证明、会计

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等材料，建立基本档案，为加强监督

管理打下基础。督促专职从业人员及时完成当年继续教育，

提高专业能力。

（二）贯彻落实《会计法》及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，规范代理记账业务。要求各代理记账机构

及其从业人员要按照委托合同办理代理记账业务，自觉遵守

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。各代理记

账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对在执行业务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要严

格保密；对委托人示意其做出不当的会计处理，提供不实的

会计资料，以及其他不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

计制度规定的要求，坚决予以拒绝。


